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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龙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龙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 5月 14日

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

公司提供借款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根据《江苏龙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募集说明书》披露的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

向，公司本次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结合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的资金需求，公司拟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中不超过人

民币 35,000万元的部分用于向控股子公司常州锂源新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常州锂源”）提供借款用于其补充流动资金，公司保荐人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人”）对此出具了无异议的

核查意见。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江苏龙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6﹞548号）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93,115,403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发行价格

为人民币 20.19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879,999,986.57 元，扣除不含税

的发行费用人民币 22,099,158.27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857,900,828.30

元。上述资金于 2026年 4月 23日全部到位，已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苏公W[2026]B037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管理，与存放



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保荐人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金额及投向

根据《江苏龙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

股票募集说明书》，募集资金到位后，若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

于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范围内，公司将根据实际

募集资金数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投

资项目、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公司于 2026年 5月 14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调整前拟投

入募集资金

金额

调整后拟投入

募集资金金额

1 11万吨高性能磷酸盐型正极材料项目 100,000.00 80,000.00 80,000.00

2 8.5万吨高性能磷酸盐型正极材料项目 79,000.00 60,000.00 60,0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48,000.00 48,000.00 45,790.08

合计 227,000.00 188,000.00 185,790.08

三、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具

体情况

根据上述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投向，结合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的资金需求，为保障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常州锂源的业务与经营顺利推进，公司拟

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中不超过人民币 35,000 万元的部分用于向控股

子公司常州锂源借款用于其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借款为有息借款，借款利率参照

实际发放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 LPR 上浮不超过 150BP，借款期限为 1

年，到期可续期。

相关借款的进度将根据常州锂源的实际需求推进，常州锂源可以根据自身需

求向公司要求借款。借款金额一次性或分次逐步向常州锂源发放。

本次公司提供的借款将存放于常州锂源开立的募集资金存储专用账户进行



管理。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上述借款划拨、使用及其他后续相关

的具体事宜。

四、借款对象的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常州锂源新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413MA2603RN45

法定代表人 石俊峰

成立日期 2021年 5月 12日

注册资本 89,529.6941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常州市金坛区江东大道 519号

主要办公地址 南京市栖霞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恒达路 3号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化工产品生产

（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

工产品）；新材料技术研发；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再

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加工；再生

资源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

专用材料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注册资

本（万元）
持股比例 关联关系

江苏龙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5,403.1398 61.8825% 控股股东

常州金沙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6,116.9356 6.8323% 无关联关系

福建时代闽东新能源产业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5,020.3125 5.6074% 无关联关系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问鼎投资有限公司 4,601.9531 5.1401% 无关联关系

昆仑工融绿色（北京）新兴产业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285.8091 4.7870% 无关联关系

常州优贝利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500.0000 3.9093%
同一控制人下

的关联企业

常州金坛泓远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500.0000 3.9093% 无关联关系

贝特瑞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150.0000 3.5184% 无关联关系

南京金贝利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750.0000 1.9547%
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担



任执行事务合

伙人

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1,501.544 1.6771% 无关联关系

南京超利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00.0000 0.7819%

最近十二个月

内曾任公司监

事的人员控制

的企业

合计 89,529.6941 100.00% -

常州锂源作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实质的控制和影响，能够对其

实施有效的业务、资金管理的风险控制，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常州锂源其他股东虽存在关联方，但持股比例较低，且本次公司采取借款方

式，有偿公允，故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鉴于其他股东的资金情况，

经沟通协商，常州锂源其他股东后续不会提供同比例借款。本次借款事项决策程

序合法合规，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3、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科目 2026年 3月 31日 2025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1,415,503.63 1,181,325.35

负债总额 1,240,485.58 1,026,313.26

所有者权益总额 175,018.05 155,012.09

资产负债率 87.64% 86.88%

科目 2026年 1-3月 2025年度

营业收入 277,801.07 655,394.89

归母净利润 -1,733.04 -11,765.67

五、本次借款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常州锂源提供借款用于其补充流

动资金，是根据募集资金的规定用途使用，并结合常州锂源的资金需求情况，有

利于保障常州锂源的业务顺利推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改变或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六、本次借款后的募集资金管理



为保障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相关要求，公司及常州锂源将与保荐人、募集资

金专户监管银行分别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将严格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规范使用募集资金，确保募集资金的使用

合法、有效，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公司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6年 5月 14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根据《香

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常州锂源股东常州优贝利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南京金贝利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为公司关连方，关连董事

石俊峰、朱香兰、沈志勇及张羿回避表决，表决结果为：同意 6票、反对 0票、

弃权 0票。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上述借款划拨、使用及其他后续

相关的具体事宜。本次借款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批准。

八、保荐人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的募集资金

向控股子公司常州锂源提供借款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保荐人对

公司本次使用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的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常州锂源提供

借款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江苏龙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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